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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辖境苏浙农村
社会经济秩序探析 

刘 晨

摘 要：1860 年到 1861 年春夏间，在严峻斗争局势下，为建立稳固的后

方基地，太平天国在实践上背离《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主张，在苏浙农村推

行清朝赋税制度，以地主收租完粮为主要征赋途径，依靠乡绅、胥吏、地保等

封建势力重建地方秩序。这种方略违背了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但“着佃交

粮”和限租政策又触及地主阶级利益，加之太平天国领导阶层腐败日益严重，

最终失败。把农村地区改造成革命根据地，是赢得近代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问

题。太平天国构建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失败教训深刻揭示，在缺乏先进阶级领

导和先进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农民阶级是无法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

关键词：太平天国 基层社会 农村经济 阶级基础

太平天国运动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揭开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中

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学界大致从四个

方面作出反思。一是与敌人实力悬殊，军事失败。①二是内部权力斗争引起严重

    本文系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清

代（下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群体性事件与官方治理研究”（20CZS038）

阶段性成果。

 ①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开始关注太平天国兴亡的外在因素，特别是湘淮军和外国侵略

势力。代表成果有龙盛运：《湘军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贾熟村：《太平

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茅家琦：《太平天国与列强》，南

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崔之清主编：《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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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与内耗。三是战略和政策缺陷，包括《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重要文

献的空想性，以及城市政策、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四是宗教思想的弊

端。①除以上具体研究之外，范文澜、胡绳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指出，太平天国没有

先进阶级的领导和先进理论的指导，而农民小私有者的阶级局限使之在主观上无法

避免宗派思想、保守思想和安乐思想三种错误；它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剿杀，根本

上是因为旧式农民起义的局限使它不可能从容应对近代新的政治环境。②沿着这一

思路，学界多从政权建设、思想意识等领域对太平天国的阶级局限性展开论述，但

太平天国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农村的经济秩序建立与运转则亟待深入研究。③本文

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未刊、稀见史料，以太平天国在苏浙农村的钱粮征收

为线索，考释其统治后期的农村社会经济秩序与军民、官民关系，系统研究太平天

国在社会经济方面“破旧”而无法“立新”的历史教训，以期进一步深化对太平天

国阶级局限性以及败亡原因的认识。

一、苏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秩序

太平军在向南京进军途中，以收缴、纳贡等方式获取大量物资，是为贡献政

策。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国相继发布体现社会经济构想的《百姓条例》和《天朝

田亩制度》，宣传“不要钱漕”、“田产均耕”、“剩余归公”。《天朝田亩制度》反映

了农民的美好愿望，农民的拥护也是太平天国前期发展迅猛的重要原因。但任何美

好的理想，如果不具备实施条件，只能变为空想。为保障天京和广大太平军的粮食

供应，稳定社会秩序，1854 年夏初，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衔奏请确定“照

旧交粮纳税”政策，即利用清朝现成的征收钱漕制度。至 1855 年，“照旧交粮纳税”

政策已在太平军主要活动的湖北、安徽、江西三个省份的部分地区有所落实。但受

战争环境制约，太平军对乡村控制相对薄弱，在与清军进行拉锯战的过程中，始终

 ①  关于太平天国的内耗分裂、政策失误及思想弊端，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 1，北

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 86—88 页；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南京：南

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358—393 页；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

究（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303—361 页。

 ②  参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 1 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年，第 186—192
页；胡绳：《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人民日报》1951 年 1 月 11 日，第 1 版。

 ③  郭毅生着重褒扬太平天国经济制度的进步性（《太平天国经济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4 年），姜涛考察了太平天国前期统治区的社会经济秩序（《论太平天国前

期赋税政策的演变》，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太平天国史论考》，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179—218 页），夏春涛探讨了太平天国粮饷来源和粮食问

题对战事的影响（《太平天国筹饷问题及其对战局的影响》，《安徽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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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打破缺粮乏饷困境，遂惯于采取强制征收的极端手段——“打贡”（“打先锋”、

“勒贡献”、“写大捐”），来获取经济资源。

太平天国前期，湖北、江西基地旋占旋失，安徽基地战事频仍，统治区域极

不稳定。1860 年后，太平军东征，开辟了苏福省和浙江天省两片比较稳定的基地，

遍立乡官、设乡官局，加强对乡村地区统治。清江苏布政使司辖下苏常松太四属和

浙江布政使司辖下杭嘉湖三属，即狭义的江南地区，成为太平天国主要控制区。太

平天国有了新的财赋之地，也有了重新振作的气象。作为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的军

事统帅之一，忠王李秀成为稳固统治，决计“依古制而惠四方”，①承袭清朝赋税

旧制。按清制，田赋主要是地丁银和漕粮。地丁银一年两次征收，分上忙、下忙，

上忙自农历二月至四月，下忙自农历八月至十一月，农历五月至七月为停忙。漕粮

征收自农历十月开始，十一月兑完，通常在次年初依次起运。②太平天国仿行清制，

田赋征收分上忙、下忙或春纳、秋纳（1860 年前多有此称），粮赋启征一般也在农

历十月，次年初将征收到的钱粮启运天京或地方政治中心。如 1861 年 1 月，句容

太平军“筑坚大石垒于宝堰，运苏州之粮屯储垒中以济上江”；③1863 年 2 月，“听

王运粮至南京，船百余号”。④虽然漕运因战乱废止，但田赋征收模式续存。以征

收钱漕为媒介，太平军在旧有经济关系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即佃户交租，地主交

粮，粮由租出。当然在实践中也存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若干新特质，由佃户代

替地主交粮的“着佃交粮”政策便是其一。但清朝税政本已积弊甚深，⑤太平天国

“照旧”采纳清制，就不得不面临农村地区既有的恶劣社会生态。能否应对社会危

机，缓和社会矛盾，成为考量新政权统治水平的准绳。现以征收钱粮为线索分别对

苏福省辖境 4 郡 26 县的社会经济秩序作一考析。

 ①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60 页。

 ②  参见《光绪朝清会典》卷 18，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影印本，第 152 页下栏；文孚

纂修：《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 2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34 辑第 332 册，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第 541 页。

 ③  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 19 下《兵事月日表》，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第 27 页 b。

 ④  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以

下简称《太平天国续编》）（八），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60 页。

 ⑤  清代江南地窄人稠，田赋之重甲于天下，且为漕务积弊最甚之区，浮收勒折水平高，额征

之粮往往经三倍浮收，又有大、小户之分，民不堪命，每值征漕，“吏役四出，昼夜追比，

鞭朴满堂，血肉狼藉”，闹漕之案迭起。参见《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奏为备陈民间疾苦仰副

圣主爱民之怀事》，咸丰元年（1851）十二月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03—4185—
00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录副奏折”）。江南又多世家大族，土地兼并现

象严重。江南农村普遍实行永佃制，佃农向地主缴纳一定费用，可以取得或典到田面权即

土地使用权，地主则占有田底权即土地所有权。永佃制下农民持有田面权，便不肯轻易

“易主”或离开土地，为生存不得不忍受苛重的地租盘剥，反而便于地主增加租额，提高

折价。因此农民抗租暴动频生。这些问题延续有清一代，而在道咸之际呈爆发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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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州地区的租赋政策和实践

1861 年，长洲县开始招徕流亡地主回乡收租，“令各乡官设局照料，毋使归来

业户，徒指望梅”。①是年夏，太平军当局要求地主收租交粮。但因当地土豪徐佩

瑗垄断，改由乡官局或另立收租局代替地主收租，“徐设局五，逼业主将租簿送到

局中，局反造田单，仍着原催发出二成租米，徐与业两分之”。②收租局具有半官

方性质，并在相当范围内存在。李鸿章奏报：“凡长、元各乡已经克复者，秋禾可

望丰收。因苏城沦陷后，各佃租籽或由土豪代收，或由伪职征取。”③长洲确为土豪

代收，吴县、元和则归乡官征取。

因地主逃亡、佃农抗租，赋无所出。1861 年初，常熟、昭文太平军当局决定

“着佃启征田赋”，改地主交粮为佃户交粮。④佃农在交粮之后，仍有交租义务。

不久，乡绅钱华卿、曹和卿等创议设收租局代业收租，令地主到局自取佃租，⑤得

到当地守将钱桂仁认可。因此太平军当局在 1860 年秋冬颁布的几份“业户不得收

租”布告，乃是针对地主私设收租局收租或自行收租的行为。过去常将太平天国明

令“业户不得收租”的初衷，误解为支持农民占有土地。后来，太平军当局颁布田

凭（土地证）政策，实际也是针对地主不经报官备案私自收租，但地主对领凭收租

反应不甚积极，招业收租成效不佳。⑥1861 年春夏间，常熟、昭文基本以“着佃

交粮”、代业收租和招业收租并举的方式确立了基层经济秩序。

昆山、新阳地处苏、松、沪战略要地中间地带，清军和太平军拉锯频繁。《让

斋诗稿》记 1860 年 12 月太平军“打先锋”情形：“长毛数千自昆山而下，焚掠各

 ①  《珽天安办理长洲军民事务黄酌定还租以抒佃力告示》，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

国续编》（三），第 155 页。

 ②  佚名：《蠡湖乐府》，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

总 34 号，北京：中华书局，1964 年，第 172 页。

 ③  《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陈明租捐丈田清理民房情形片》，同治四年（1865）六月初一日，

录副奏折，档号 03—4872—048。

 ④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50 页。

 ⑤  曾含章：《避难记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第 352 页。

 ⑥  陆筠《给田凭》诗曰：“田地抛荒心地宽，不愁银米未清完。租凭催领何人领，愿吸西

风饿与看。”（《海角悲声》，抄本，第 12 页，南京图书馆藏）太平天国规定“报满二百

亩者，载入大户”，“将来作大户勒捐”（汤氏：《鳅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

平天国续编》（六），第 353 页），所以大地主不肯出面领凭。但史料所载“各业户俱不

领凭”（佚名：《庚申避难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 227
页）亦不完全属实。根据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田凭、完粮执照、预知由单等实物公

据，其中大多数田数较少（10 亩以下），发放对象应为自耕农。但仍有一些田数在几十

亩以上的公据，说明有小地主承认了新政权的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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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及典当大户，烧毁二三家，小户开门者不打，闭户者立即打破。”①1861 年夏，

青浦守将郅天福张某到昆山跨界征粮，竟未征得昆山太平军当局同意，引发张德

勤、徐秀玉领导的抗粮事件，②可见社会秩序尚未稳定。至晚到 1862 年秋，昆山、

新阳已有“准业主收租”之例。③

吴江、震泽活跃着多股政治势力，该地区钱粮征收夹杂各派错综复杂的矛盾斗

争。黎里是“着佃交粮”后设租局代业收租。④盛泽被嘉兴太平军汪心耕和盛泽

土豪王氏共同掌控。盛泽土豪多兼乡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直执行代业收租，

“每亩每月收钱一百十文，闻收十个月，除完粮、局费外，给还业主”。⑤周庄为

枪船首领费玉成、费金绶父子势力范围，亦设局代业收租。⑥1861 年初，同里镇

欲设局收租，吴江监军钟志成出面阻挠，其事遂不行。于是凡向政府报明田数、领

取田凭的地主，仍可取得收租权利。据现存《潘叙奎荡凭》，潘叙奎在北原圩有湖

  荡 14 亩，吴江当局发其荡凭，“仰该业户永远收执，取租办赋”。《潘叙奎荡凭》的

编号是第 375 号，其上印有“所有各邑田亩，业经我忠王操劳瑞心，颁发田凭”之

语，这是普遍颁发的明证。⑦太平军在吴江、震泽推行清朝赋税政策的矛盾焦点，

在于由地主收租还是设收租局代收，反映了太平天国政治势力与地方社会势力之间

的斗争，但总体上看，双方冲突尚不激烈。

东山于 1861 年 3 月被太平军占领，有乡绅赴苏州太平军将领熊万荃处进贡，

熊乃选立土著为乡官，为太平军征贡。5 月，答天裕喻某设馆征钱粮，似有推行清

朝赋税政策的迹象，⑧但在1862年8月，有英国商人经过东山，目睹太湖监军叶惠

凡“率领长毛八百余名挨户逼掠”，“洞庭东山居民乏米已久，杂粮为食”。⑨可见

太平军在东山建政一年半后，维持着清朝赋税政策和贡献政策并存的局面。

除个别县份，苏州地区以清朝赋税旧制为主的社会经济秩序在 1861 年春夏间得

 ①  归庆柟：《让斋诗稿》，稿本，第 32 页，南京图书馆藏。

 ②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 51《纪兵》，光绪六年敦善堂刊本，第 30 页 a—b；光绪

《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 28《忠节下》，第 11 页 a—b。

 ③  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 114 页。

 ④  光绪《黎里续志》卷 12《杂录》，光绪二十五年禊湖书院刊本，第 18 页 a。

 ⑤  《柳兆薰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79 年，第 152 页。另，《盛湖志》载“至冬设局收田租，尽伪官为之”（民国《盛

湖志》卷末《旧事》，1925 年乌程周庆云刊本，第 3 页 a）。

 ⑥  光绪《周庄镇志》附《贞丰里庚申见闻录》卷上，光绪八年陶氏仪一堂刊本，第 6 页
b—7 页 a。

 ⑦  《癸开十三年水师天军主将冀天义程发吴江县荡户潘叙奎荡凭》，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编：《太平天国文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5 页。

 ⑧  光绪《太湖备考续编》卷 1《记兵》，光绪二十九年憩园刊本，第 21 页 a—b。

 ⑨  《上海新报》第 67 号，1862 年 8 月 14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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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初步确立。田赋征收主要是佃户交粮和地主完粮并行，地租征收则有收租局代收、

乡官局代收和地主自收等途径。佃农在完粮后仍须向地主交租。

（二）常州的赋租总局及秩序变动

武进、阳湖同城而治，为常州治所。1860 年 5 月 26 日，太平军东征大军破

常，李秀成张贴诰谕安民。据从常州逃难出城的私塾先生张绍良目睹，常州四乡

未有大波动，“抵焦垫镇，市中极形热闹。……饮茗后即赴新安，至镇，其热闹十

倍于从前，茶酒点心店俱形济济”。租佃关系也未改变，张绍良逃至新安镇，佃

户刘五留其居住良久，张甚感激，于是议定“从今后刘五在日，租钱减半，以报

其德”。①可见太平军破城数月后，常州近郊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仍照旧维持。

1861 年 6 月，江苏巡抚薛焕会同七邑绅士设团练局于江北之靖江，“遣勇密约乡官”

暗中转输太平天国赋税于团练，“武、阳乡官皆应”，②侧面说明武、阳地区太平军

当局已启征田赋。

1861 年 2 月，无锡、金匮太平军守将黄和锦出示招募书吏，“循旧章按户完

粮收租”，又据部分土地地主缺失的实际，“分业田（佃）收租完粮，令民自行

投柜”，即执行地主完粮和佃户交粮并行之策。③黄和锦委派绅董成立官方性

质的赋租总局，“总理在城银漕租务”。④赋租总局又叫租粮总局，在常州等地

普遍存在。⑤同年 11 月，无锡、金匮的赋租总局照足额代地主向佃户收租，引

发抗租事件，赋租总局遭“各佃户聚 众折（拆）毁而废”。当局遂调整政策，由

“各业自行到乡收租”。⑥

1861 年春，江阴乡绅章型“闻各镇议收租复业”。不久，“流寓江北者憔悴日

甚，或回南将田亩售与农佃”，说明土地所有权仍在原地主手中，收租权利相应地

被保留下来。江阴各类势力相互攻伐，无论太平天国主观意愿如何，客观环境限制

了新政权的作为。太平军当局既设局收粮，又征贡勒派和“打先锋”，甚至有的地

方“全村被焚”。⑦江阴地区社会经济秩序尚不稳定。

 ①  张绍良：《蒙难琐言》，稿本，无页码，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②  光绪《武阳志余》卷 5《兵事·王铭西寇变纪略》，光绪十四年刊本，第 23 页 a。

 ③  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以下简称《简

辑》）（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 276、279 页。

 ④  《济天义委办锡金在城赋租总局经董薛知照》，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

（三），第 111 页。

 ⑤  王德森：《岁寒文稿》卷 3《先世遗闻》，1928 年王氏市隐庐刻本，第 21 页 b，北京大学

图书馆古籍部藏。

 ⑥  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简辑》（一），第 279、281 页。

 ⑦  章型：《烟尘纪略》，章仁基等编：《江阴章氏支谱》卷 10，光绪五年刻本，第 22 页 a，

南京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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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年 9 月，宜兴、荆溪太平军守将汤惟攸出示安民，促令贡献，设乡官，

发门牌。1861 年春，刘佐清代之，“约束部下不令出城，但令乡间纳粮，索粮册，

莫肯出。或得志书一部，献之，悉其田额。遂令各区献册，按户征搜，莫得遁隐”。

宜、荆太平军当局循清朝旧章完粮，初步确立起社会经济秩序。然而宜、荆为各路

太平军往来必经之地，“资应之费皆按亩苛派”，甚至“取民田麦为粮”，有直接与

民争粮的现象。①

大体而言，1861 年春夏间，太平军在常州各地不同程度地推行清朝旧有赋税

政策。但由于地主团练袭扰，②以及太平军各部队为争夺地盘互相侵扰，总体施政

水平不尽如人意。

（三）松江社会经济秩序的局部确立

松江大部分地区属于拉锯战战场，太平军在华亭、娄县、奉贤、南汇、金山、

川沙 6 县进出数次，前后占据时间总计不过 4 个月。而为支援太平军三次攻伐上海

之役，征贡勒派在松江各县屡见不鲜。唯青浦一县，太平军设治约两年，赋税政策

得以初步推行。在黄渡镇，1860 年 11 月，荷天安麦冬良“使差役下乡，按田造册，

居然征赋”。③松江各地地主逃亡较多，或迁上海，或避江北，青浦当局只能让佃

户交粮。医家陆懋修曾议及松江征粮情况：“既得各县地粮征收之册，得以按亩计

数，着佃追完。”④李鸿章在战后因华亭、娄县、青浦“清粮尚未竣事，在官册籍不

全”，“暂时变通”，“仿照贼匪办法”，“着佃完粮”，⑤说明太平天国执行的是“着佃

交粮”政策。“着佃交粮”滋生了佃农抗租心态，有自号“夫斋旧主人”的松江人

称：“有平日严于课租者，避地时诸佃不纳。”⑥

（四）1860 —1861 年太仓闹粮风波

1860 年 9 月 28 日，太平军占领太仓城后，宣布推行“计亩造册，着佃收

粮”。⑦太仓某书生《避兵日记》记 1860—1861 年间太仓事甚详。1860 年 12 月 31 日，

 ①  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卷 5 《武事· 咸丰同治年间粤寇记》，光绪八年刊本，第 11 页
b、13 页 b—14 页 a。

 ②  薛绍元：《武阳团练纪实》卷 2，光绪十二年刻本，第 28 页 a，南京图书馆藏。

 ③  民国《黄渡续志》卷 7《兵事·纪粤匪事》，1923 年章氏勤生堂刊本，第 41 页 a。

 ④  陆懋修：《窳翁文钞》卷 2《收复苏松间乡镇私议》，光绪二十三年刻本，第 7 页 a，北

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⑤  《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陈明租捐丈田清理民房情形片》，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录副奏

折，档号 03—4872—048。

 ⑥  夫斋旧主人：《庚申纪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 6 号，北

京：科学出版社，1955 年，第 50 页。

 ⑦  光绪《太仓直隶州志》卷 22《兵防中·纪兵》，光绪四年稿本，无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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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当局正式征赋，“每亩收钱一千，米一斗”，但引发暴动。1861 年 1 月 5 日记：

“浮桥一带合同十七图分追杀长毛，为师帅者已杀去四人。”1 月 6 日记：“六湖时思

庵一带杀去乡官不知凡几，有投之于火者，有牵之于厕者。”1 月 9 日记：“沙溪镇

有公馆，蹂躏不堪，由此一闹，反为不美。”沙溪公馆为沙溪军帅韩岌的乡官局。

此乱发生于开征粮赋后不久，自然与收粮有关，但根本乱因是地租问题。《避兵日

记》记：“伪太仓县姓余，伪镇洋县姓丁，余其姓者因租价太贵，激成浮桥之变，

被丁其姓者参禀。”可见“浮桥之变”肇因于“租价太贵”，即太平军在征粮时，兼

代地主向佃户征收高额地租，导致佃农将矛头指向基层政府。经过一番波折，1861
年 1 月 12 日，“长毛设局收粮”，征收方式仍是“着佃交粮”，但不再兼代地主收租，

于是“乡人均乐为输纳，业田者从此休矣”。是年 2 月，苏州方面派陆姓钦差赴太

仓理事，从《避兵日记》称其“六桓伯”且表示“殊出意外”来判断，此人身份应

是乡绅。2 月 22 日，陆钦差出示“业田者依旧收租，收租者依旧完粮”，以法令形

式确认原地主土地所有权。①

结合前文分析，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续编·太平天国》和《太平天国史料汇编》为基础史料来源，据其中与苏南相关的

153 份太平天国文书档案，可明确苏福省各郡何时占领、何时安民、执政时间长短

等状况；据其中 52 种时人笔记日记，可明确苏南地区政策执行水准、执行时间长

短、乡民反应等状况。在对地主阶级蓄意污蔑太平天国之词加以分辨基础上作出量

化考察，可大致厘清太平天国辖境苏南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一般状况。

表 1 太平天国苏南农村社会经济秩序量化评估

       郡名
评估项   

苏州 常州 松江 太仓 总分

1
 1860 年下半年占领府城，各县相继攻克，
为东征首批战果

5 4 3 4 16

2
攻取伊始即能编立门牌，申明军纪，赈济
难民，出榜安民

4 3 2 4 13

3 招抚或镇压团练，建立各级乡官基层政权 5 2 2 4 13

4
太平军当局勤政廉明，招贤纳士，致力社
会稳定

4 3 2 3 12

5
“照旧交粮纳税”，推行轻徭薄赋政策，
粮赋额较清制降低

4 3 2 5 14

6
收赋未见浮收等弊，基层官场廉明，实际
征收额较清朝征收低

2 2 2 2 8

 ①  佚名：《避兵日记》，抄本，第 27—32 页，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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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郡名
评估项   

苏州 常州 松江 太仓 总分

7
合理、适度、适当地处理业佃关系和租佃
事务以保障地租

1 1 1 1 4

8
捐费、杂税名目、额度限制在民众可承受
范围内

1 1 1 1 4

9
扶植和保护民间商业，市镇商业经济有所
起色

5 3 1 4 13

10
社会经济政略一以贯之，未有反复，安民
后未见“打贡”害民

4 2 1 3 10

11
乡民积极响应，按时交粮纳税，未见抗粮
抗租暴动

1 1 3 1 6

12 未见地主团练襄助清军反攻之事 3 1 1 4 9

13 设治建政时间较长，统治时间在三年以上 5 4 1 3 13

总分 44 30 22 39 135

说明：评估项 1 考察占领时间，评估项 2 考察安民时间，评估项 3— 9 考察具体政策，评估项

10、13 考察执行时间长短，评估项 11— 12 考察乡民反应。得分按与评估项符合程度划为五等：一

为失败（最差），1 分，与评估项完全不符合；二为比较失败（较差），2 分，除个别地区个别事例

外，与评估项基本不符合；三为及格，3 分，部分符合评估项，但仍有一定差距；四为比较成功

（良好），4 分，与评估项基本符合，但个别地区存在个别问题；五为成功（优秀），5 分，与评估项

完全符合。

据纵向得分比较，在苏南辖境，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程度自高至低依次为苏州、

太仓、常州、松江。苏州和太仓总分及格，尚未到达比较成功（良好）的分值；常

州、松江未及格，常州为比较失败（较差）分值，松江最差。评估项 5— 11 直观反

映太平天国施政水平及基层反馈，苏州 18 分，常州 13 分，松江 11 分，太仓 17 分，

均未及格（21 分）。

据横向得分比较，苏南各郡总分达到及格（12 分）及以上的有 7 项，约占评

估总项数的 53.8%，除评估项 1 外，其他各项均未达到比较成功（良好，16 分）分

值。项 1— 5、13 总分均在及格以上，说明太平军怀有确立善治的初衷，并在设治

建政之初具有一定的基层介入能力。但项 5— 11 中，除减赋政策和商业两项合格

外，与农业、粮食相关的其他各项得分均在及格阶以下。

全表 52 个指标总计 135 分，未能及格（156 分）。显然，无论是从局部还是整

体上看，太平天国在苏南的基层统治状况都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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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农村的社会经济秩序

1860 年 5 月 15 日，东征太平军在天京集结出发，6 月 15 日攻克嘉兴府城，

突入浙江。1861 年 9 月，李秀成从湖北回师，联合乃弟侍王李世贤倾全力经略

浙江。1861 年 12 月，太平军再克省城杭州，建立浙江天省。至 1864 年 8 月湖

州被左宗棠率军攻克，太平天国政权在浙江存续近三年。其统治重心是嘉兴、杭

州、湖州及浙东的金华、绍兴，统治方略大致仿照苏福省，即在思想文化和社会

生活领域厉行改革，同时在广大农村地区设立乡官，征粮纳税，以经营持久稳固

的基地。

（一）嘉兴“阶梯式”社会经济秩序

1861 年，嘉兴太平军当局揭开推行清朝赋税旧制的序幕。是年夏，“有征银

之令，其秋又分上下芒（忙）之期，始令民间编田还粮之举”。①田赋征收途径

多轨并存：一是由乡官局代地主收租，从地租中扣除田赋捐费，余归地主。如

秀水军帅陈晋甫“征收各业田租，设立田捐局”。②二是着佃户交粮。嘉兴地

主吴仰贤在《新乐府·粮归佃》中说：“小民私计吾代纳赋，官必余喜不问租

也，于是反客为主，抗租之风炽而田主坐困矣”，又注“禾中向有租田当自产之

谚”。③嘉兴佃农像苏南佃农一样，被激发了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欲望。当局仍保

留地主追完地租、追认田产的权利，如 1861 年 8 月，濮院镇关帝庙、观前等处

贴出“规条”：佃农待他日地主返乡，仍需还租，不得抗欠，“被难之后倘有房

屋、货物、田产，准归原主识认收管，□□侵占者立究”。④产权确认后，地主

理当完粮，佃农仍须交租。

归王邓光明长驻石门，该地政策具有较强连续性。现存的石门 338 件 240 户太

平天国发花户漕粮预知由单，发放时间在 1861 年至 1863 年。其上所记田地数在 20
亩以上者共 18 件，其中田数最多的是朱皆备，合计 71.88 亩。⑤又据石门发现的

100 多件田凭，田地面积高于 20 亩的有 5 件，其中田数最多者是汤奇高，两张田凭

合计 37.6 亩。浙江人多地少，有田 20 亩即为地主。考虑到存在一户拥有多张预知由

单或田凭的情况，石门当局向地主发放田凭和漕粮预知由单的总件数实际高于上述

 ①  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 152 页。

 ②  鹤樵居士：《盛川稗乘》，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简辑》（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98 页。

 ③  吴仰贤：《小匏庵诗存》卷 5，光绪四年刻本，第 17 页 a—b，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④  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 56 页。

 ⑤  郭若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 年，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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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①1861 年，石门某师帅明确要求地保胡士毫征收钱粮“仍照旧章所办”。②

1861 年 7 月，符天福钟良相于桐乡辖境颁行“规条十三则”及招贤布告，其

中有“招业回乡”并“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等条。不久，桐乡启征田赋，

有县吏陈某、张某“献征册于贼，故得按籍而稽，无敢匿者”，“即按册额收，以旧

典肆为仓局”。③遂以地主收租完粮为主要途径确立基层经济秩序。

1860 年 11 月，举人顾午花向嘉善守将陶金会进谏时说道：“进贡事小，办粮事

大。嘉善风俗，取租办赋。”即请太平军发告示，“着乡民赶紧砻米还租，然后业户

取租办赋”。④至 1861 年春，嘉善已全面推行清朝赋税旧制。⑤

太平军于 1861 年 4 月 17 日攻克海盐。据 1861 年海盐当局发粮户易知由单，

是年粮额为“每亩一斗正”，中盖“免灾外每年实完四升正”朱色条戳，即因灾蠲

免六成。《颜令占祭粮户易知由单》注明完纳粮米“二石八斗七升”，《颜一善粮户

易知由单》注明完纳“五斗四升五合”，可推算他们拥有的田亩数分别为 71.75 亩和

13.625 亩。“颜令占祭”应是颜姓祭田，太平天国承认这 71.75 亩祭田为颜姓私产，

允许颜姓收租、完粮。颜一善亦是地主。⑥同时，太平军当局横征暴敛和当地乡官

浮收舞弊，激起菜农沈掌大暴动，万余农民卷入其中。⑦

当时除清军、团练和太平军等势力外，还有打家劫舍的土匪，破坏性极大。各

股势力在平湖县频繁攻伐，对海滨重镇乍浦的争夺尤为激烈。1862 年 5 月，数万

白头土匪“踞平湖之东境，时贼无见粮，觅食村落，居民不能堪，乃流离四散，自

徐埭以东数十里无人烟”，⑧平湖无秩序可言。

嘉兴地区普遍在 1861 年春夏间推行清朝赋税政策，但各县执行水平存在差异。

石门、桐乡二县水平较高，嘉兴、秀水、嘉善次之，平湖、海盐较差。从空间上

看，嘉兴地区政略执行水平呈现由西向东三级阶梯式的降低趋势。

 ①  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浙江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选

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50、51 页。

 ②  《僚天福统下正北乡左营师帅给东一图地保胡士毫旅帅胡作舟勖醒》，罗尔纲、王庆成主

编：《太平天国续编》（三），第 109 页。

 ③  光绪《桐乡县志》卷 20《杂类志·兵事》，光绪十三年苏州陶漱艺斋刊本，第 8 页 b；

皇甫元垲：《寇难纪略》，排印本，第 6 页，桐乡市图书馆藏。

 ④  赵氏：《赵氏洪杨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 272—273 页。

 ⑤  光绪《嘉善县志》卷 35《外纪》，光绪二十年刊本，第 30 页 a。

 ⑥  《朗天义户司员佐理嘉海民务章发颜令占祭粮户易知由单》《朗天义户司员佐理嘉海民务

章发颜一善粮户易知由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物》，第 3、4 页。

 ⑦  参见浙江采访忠义总局编：《浙江忠义录》卷 5《沈掌大传》，同治六年刻本，第 12 页，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

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六），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 年，第
680 页。

 ⑧  光绪《平湖县志》卷 5《武备·粤匪之变》，光绪十二年孟夔刊本，第 42 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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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贡 献政策为主流统治方式的地区

太平军攻占浙江大部分府县已是 1861 年秋冬，该年度冬漕征收此时因战乱告

停。一般情况下，太平军当局很难在设治第一年即确立社会经济秩序。局势不如杭

州、嘉兴稳定的其他各地，推行清朝赋税政策的行动更为迟滞。若以收赋取代征贡

为标志，杭州、湖州所属各县有 1— 2 年的施政时机；绍兴和金华部分地区在 1862
年秋冬有过一次机会，但 1863 年 2 月，两地相继失守，1862 年征粮工作没有完成；

宁波、严州、处州、台州的大部分地区在 1862 年底征粮前已失守，基本没有推行

时机。

太平军攻占杭州的第二年（1862）“开仓收漕”。①杭州所属海宁虽在 1862 年

11 月开仓征粮，但随即就有“关住水栅，捉船掳人”之举。海宁政局动荡，既有

都司王辅清的团练威胁，又有枪船和“盖天王”等土匪武装肆扰，饥民鸠聚万余，

菜农沈掌大起事亦波及海宁，社会失控成为常态。②

湖州各县战乱不止，社会经济破坏程度较大。本是丝业重镇的归安县南浔镇沦

为太平军、清兵、枪船武装相互攻伐的战场。湖属长兴被划界而治，西南一带由驻

守城中的襄王刘官芳掌管，东北一带归夹浦天将胡先奎掌管，各索门牌、厘捐、杂

税，百姓畏避，“往往数十里不见人烟”，③没有确立基层秩序的条件。

1862 年 10 月，绍兴在朝将周文嘉主持下，曾有推行清朝赋税政策之议，“约以

三分归佃者，以三分作兵粮，以四分归田主”。但这仅是粗略划定赋额比例，对税

收流程未作规范，不免带有政府强制克剥的色彩。随后太平军又有“打贡”之举，

来王陆顺德率万余人“大掠于乡”，“自东而西，周历各村镇，虽海中亦不得免，而

山阴下方桥尤惨”。④可见绍兴太平军仍未摆脱以“打贡”获取物资的习惯。

金华是李世贤预设的浙江天省统治中心，但他常年出征在外，地方政务悉委佐

将，社会建设政绩不佳。现存 17 件东阳县太平军公文底稿，反映出各式各样的社

会冲突：有搬公粮挑夫被掳未释，有新投士兵为买牛肉恐吓索诈乡民，有匪徒入室

抢掳衣皿，有乡民殴毙搬粮士兵，有新兵到家勒索迫卒长吴明谨辞官，有兵将严刑

勒商致其破家，有官员纵容掳人勒索，有恶霸倚势拿人私刑诈财，有义乌士兵越境

滋扰，有契天福梁某急令民夫运粮，有兵将越境设卡采办米粮征发徭役，有恶霸利

用空契骗占土地。种种事端证明东阳社会秩序不稳定。⑤李世贤在给东阳守将陈恩

 ①  张尔嘉：《难中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 641 页。

 ②  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 706、708、711、
717 页。

 ③  胡长龄：《俭德斋随笔》，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 760—761 页。

 ④  王彝寿：《越难志》，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第 153—155 页。

 ⑤  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三），第 134—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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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札中说：“各处土匪四起，嵊邑周某禀单前来，言西者极多土匪，非十万精兵

不足以平之。”所谓“土匪”当指白头民团。李自忖民团屡剿不灭，“皆因兄弟杀人

放火，势逼使然，非尽关百姓之无良”。他还嘱咐陈恩“从今以后，宜加意爱民，

使民不以我为仇”。①这份密函和上述事例反映了东阳地区军民关系紧张及社会秩

序失控的严重状况。

综上，结合基础史料中与浙江相关的 132 份太平天国文书档案和 47 种时人记

载，可大致对太平天国浙江主要统治区——浙西杭嘉湖及与之毗邻的浙东绍兴农村

社会经济秩序作出量化评估。金华、宁波、严州、处州、台州各郡因政局动荡，不

列入量化考察范围。

表 2 太平天国浙江农村社会经济秩序量化评估

    郡名
评估项

嘉兴 杭州 湖州 绍兴 总分

1
1860 年下半年占领府城，各县相继攻克，
为东征扩大化战果

5 3 2 2 12

2
攻取伊始即能编立门牌，申明军纪，赈济难
民，出榜安民

4 4 2 3 13

3 招抚或镇压团练，建立各级乡官基层政权 4 3 2 3 12

4
太平军当局勤政廉明，招贤纳士，致力社
会稳定

4 4 3 3 14

5
“照旧交粮纳税”，推行轻徭薄赋政策，
粮赋额较清制降低

2 3 2 1 8

6
收赋未见浮收等弊，基层官场廉明，实际
征收额较清朝征收低

1 1 1 2 5

7
合理、适度、适当地处理业佃关系和租佃事
务以保障地租

2 2 1 2 7

8
捐费、杂税名目、额度限制在民众可承受
范围内

2 1 1 2 6

9
扶植和保护民间商业，市镇商业经济有所
起色

4 3 2 2 11

10
社会经济政略一以贯之，未有反复，安民后未
见“打贡”害民

3 2 2 1 8

 ①  Letters from Frederick Harvey to F. W. A. Bruce, Sept. 24, 1862, FO 288/326, The National 
Archives(United Kingdom); A Confi dential Letter from Li Shixian, FO 288/296, The National 
Archives(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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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郡名
评估项

嘉兴 杭州 湖州 绍兴 总分

11
乡民积极响应，按时交粮纳税，未见抗粮
抗租暴动

2 3 2 2 9

12 未见地主团练襄助清军反攻之事 2 1 1 2 6

13 设治建政时间较长，统治时间在三年以上 4 4 2 1 11

总分 39 34 23 26 122

据纵向得分比较，在浙江辖境，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程度自高至低依次为嘉兴、

杭州、绍兴、湖州。嘉兴共得 39 分，勉强及格。杭州、湖州、绍兴均未合格，杭

州、绍兴处于比较失败（较差）状态，湖州则处于失败（极差）状态。在反映施政

水平及基层反馈的项 5— 11 上，四郡均未达及格标准。总体上看，在社会秩序稳定

程度、赋税政策推行水准上，嘉兴一般，杭州、绍兴次之，湖州最差。

据横向得分比较，浙江各郡总分达到及格（12 分）及以上的仅有前 4 项，约

占评估总项数的 30.8%。这 4 项反映了太平军设治建政之初积极的主观意识和作为，

但 5— 11 项总分均不及格。

全表 52 个指标共得 122 分，未达 156 分的及格线。很明显，浙江施政水平尚

不及苏南，整体情况较差。

三、太平天国社会经济政策的特质及局限

太平军开辟苏南、浙江基地之初，编立门牌、举官造册、征粮纳税，投入农

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力量很大。借旧制恢复社会经济秩序，是太平天国“依古制”

战略的重要内容，但政策执行受实际情况制约。“着佃交粮”成为太平天国的一

项权宜之计，但不是持之以恒的固定政策。由于相近的社会生态，这项政策在苏

南各县和浙江部分地区相继推行，赢得佃农的热烈反响与高度期待，也在执行伊

始使太平天国取得实际收益。在常熟，“乡农各佃既免还租，踊跃完纳，速于平

时，无敢抗欠”；①在太仓，“长毛设局收粮……乡人均乐为输纳，业田者从此休

矣”。②但“着佃交粮”未改变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关系，无论是招业收租、

地主领凭收租，还是乡官局、收租局代业收租，都是在保护地主收租权利。太平

天国推行有利于地主的政策，原因不在于政权的阶级性质，而是利用地方士绅恢

 ①  汤氏：《鳅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 339 页。

 ②  佚名：《避兵日记》，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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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会秩序的政策重心使然，其目的是满足军需供给和其他各项开支。毕竟与农

民相比，从地主身上可以获取更多财富。主持苏州长洲军民事务的珽天安黄某颁

布告示：“姑着各佃户代完地粮，俟业户归来，照租额算找。其在乡业户，仍自

行完纳，照旧收租，不准抗霸。”①该布告以法令形式明确了地主回乡后收讨地租

的权利，还表明“着佃交粮”只是“姑着”之例。为鼓励地主还乡，常熟当局于

1861 年夏推行田凭政策，以实据形式确保地主收租权。可见“着佃交粮”政策实

质仍是“照旧交粮纳税”，其初衷绝非有意变革旧有的土地与赋税制度，更不是

通常认为“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②地主归顺、还乡后，社会经济秩序

常态便会复归。

战争背景下，一切要服从和服务于军事。太平军对农村地区的占领以征收钱粮

军饷为主要目的，故因循旧有社会经济秩序，倚仗地方旧势力充任乡官、继续负责

维持治安并扮演“包税人”角色，成为新政权获取赋税的一条捷径。在苏南和嘉兴

大多数地区，以地主完粮、佃户缴租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太平军设治次

年即 1861 年春夏间得到初步确立；在浙江杭州、绍兴部分地区，清朝旧有赋税政

策也在太平军设治次年即 1862 年秋冬间有一定程度推行。

但是，这是太平天国政权和地方社会势力之间达成的妥协，没有充分照顾农民

的利益。太平天国基层统治存在政策混乱与征赋过重两大局限，加重了农民的经济

负担，招致农民反对，也直接导致太平天国农村经济秩序构建的失败。

其一，就政策自身而言，太平天国地方政府不当干涉业佃关系和租佃事务，并

且难以彻底放弃贡献政策，直接损害了包括佃农在内的农村各阶级利益。广大佃农

 ①  《珽天安办理长洲军民事务黄酌定还租以抒佃力告示》，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

国续编》（三），第 155 页。

 ②  1862 年 4 月，吴江监军钟志成突然在同里镇推行田凭政策，“提各乡卒长给田凭，每亩钱

三百六十，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倦圃野老：《庚癸纪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

平天国续编》（五），第 320 页）。不少学者据此认为太平天国在“着佃交粮”后进一步确

认佃农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这项政策首先不具普遍性，仅限于同里镇，在吴江不少

地区仍推行照旧交粮收租，如地主柳兆薰所在的芦墟镇。其次，它具有临时性，是在地

主对田凭政策态度漠然的情况下，太平天国为收到田赋而采取的临时举措，所以同年 12
月北观又设收租局。最后，该令旨在惩罚不响应政策的地主，类似常熟当局“不领凭收

租者，其田充公”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

第 227 页）。这种零星的土地产权转移现象昙花一现，仅使社会上暂时增加一些产权有争

议的自耕农，不具有社会变革意义，反而从侧面反映出太平天国地方当局缺乏长远的战

略眼光。这种以行政命令随意转移土地所有权的手段，很容易造成政治稳定后租佃关系

和土地关系的混乱，引发社会纠纷。例如在吴江县，地主归乡重新登记田籍时，便滋生

出“业佃相混两报”的现象。参见《柳兆薰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 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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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对太平天国期待很高，指望太平天国治下“可不纳佃租，不完官粮”，①结果佃

农交粮后还须交租。佃农不纳租，地主就不能完粮，地主不缴粮，田赋就落空，所

以政府干预和规范地租是因果关系。但失误在于太平天国此后不当干涉地租事务，

“着佃交粮”和代业收租、招业收租多轨并行。其实佃户心态很明确，完粮则不交

租，几乎形成思维定式。

此外，受战乱和佃农抗租影响，太平天国辖境不少地方租额大幅减少，像

无锡、金匮地主所获“大抵半租”，②青浦“未有粒米送仓”、“租籽不过十分之

三”，③诸暨“输租不过三分”。④有些地方的太平军政权也采取过限租措施。1861
年 12 月，常熟守将钱桂仁因佃农反兼收租粮暴动，亲自下乡安民，授意削减佃租，

各处收租或一斗，或二斗。⑤但佃农认为政府食言在先，并且规范地租实际不利

于佃农从地主那里再获取更多利益。对地主富户，太平天国前期通过强制手段剥

夺其财富，后期又限制地租，这些措施都会让地主认为政府意欲剥夺其收租权利

或是侵吞其租籽。在太平军当局认可下，地租额被限制在较低水准，地主生活窘

困，“业户二年无租，饿死不少”，⑥“将田亩售与农佃，价愈贱而售愈难”。⑦田赋

和地租比例严重失调，必然使地主这一交粮纳税并沟通官民的中间环节与太平天

国离心离德，加剧财政危机。

政策混乱削弱了业、佃双方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促成了他们在反对兼收租粮

抗争中的联合行动。仅 1861 年，就有十数起农民暴动直接肇因于太平军“兼收租

粮”。虽然太平天国禁毁偶像、反孔非儒、变动婚丧礼法等措施也是招致下层民众

排斥的重要原因，但抗争矛头大多指向太平天国经济政策。

基层统治水平也与施政者自身素质有关。除苏南、嘉兴外，浙江各地主要由李世

贤部下攻克，守将多为惯于征贡的中小新贵，加之李世贤因戎马倥偬对基层行政缺少

必要监管，导致惠民政策执行力度弱，而贡献政策与清朝旧税制间杂错出。这也与后

期太平军成分变化、军纪趋坏有关。由于地盘扩大、“老兄弟”锐减，清朝降兵或土匪

游民出身的“新兄弟”比例激增，他们纪律松懈，不服管束，常有烧杀掳掠之事。

在缺乏统治经验的朴实造反者看来，自己打江山，享有特权和财富是天经地

义的事，临时、无定期的贡献政策作为固定税收的补充，无疑是一种简单便捷的

 ①  《安徽巡抚福济奏陈通筹皖省全局请旨迅速饬拨皖省军饷折》（咸丰四年二月初四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12 册，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1994 年，第 425 页。

 ②  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简辑》（一），第 279 页。

 ③  姚济：《小沧桑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 458、464 页。

 ④  何桂笙：《劫火纪焚》，光绪十九年刻本，第 6 页 a，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⑤  佚名：《庚申避难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 227 页。

 ⑥  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 114 页。

 ⑦  章型：《烟尘纪略》，章仁基等编：《江阴章氏支谱》卷 10，第 22 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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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旦建立秩序的尝试失败，有些太平军将领便会放任自流，重蹈恶性征收

覆辙，“贼愈乱窜，乡官逃避，钱粮愈无济解，贼愈穷蹙，四野掳掠，民愈逃避，

贼愈打先锋”。①基于军事掠夺的贡献政策，结果只能是破坏。

太平军征贡、掳掠或屠戮强化了农民的对立情绪。宁波镇海志天燕何文庆屠小

港，太平军插旗为界，自小港至王瓦根境尽屠之。②次年清军攻镇海，利用农民的

仇恨心理，号召大批乡勇助阵，一时聚众数万人，终克镇海。③不少太平军地方政

权也因民团而覆，如“台郡之克，全藉民团”，④宁波的“白头军”亦使太平军付

出惨重代价。⑤太平天国深陷民众反抗的泥淖，自食苦果。

其二，在征收量额上，沿用清朝旧制势必导致漕弊故态复生、赋费均重；太平

军扩充造成的军需压力与部分官兵的腐化和婪索，更加速了这一进程。太平军需要

设官征钱粮，短时间内却无法培养起一支高素质的基层行政队伍，只得依靠地保、

胥吏之类充当乡官，维持社会秩序并包收赋税。⑥这类乡官在旧政权下即擅长“包

税”，投效太平天国又多抱有谋私投机或委曲求全心理，极易滋生腐败、懒政惰政。

太平军当局对乡官群体缺少监管，为了征收钱粮，乡官铨选“不论贤，不论能，但

呼富人强趋承”，⑦仅以富有程度和对基层事务熟识程度作为选官标准，无怪乎浮收

舞弊等制度旧弊表现非常突出，且在新政权的纵容下愈演愈烈。缺乏理性和革新的

社会经济政略，无法从根本上抗拒旧秩序框架干扰，只能循前例陷入新的恶性轮回。

在常熟、昭文，军帅夏晓堂、严逸耕征粮，“俱用两县衙门前房科吏役，素办

钱粮等辈为书记，惯于办事，一概规例，皆其指教”。⑧嘉兴桐乡佐将“因引用

 ①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 90 页。

 ②  光绪《镇海县志》卷 37《杂识》，光绪五年鲲池书院刊本，第 24 页 a—b。

 ③  《署江苏巡抚李鸿章奏为浙贼复陷慈溪经副将华尔督兵克复华尔旋即中枪伤亡宁郡

防守吃紧新署道史致谔已入城布置事》，同治元年闰八月中，军机处月折档，故枢
003220/603000303—01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④  《浙江巡抚左宗棠奏报台州宁波温郡渐就肃清现筹办理情形折》（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六

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24 册，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447 页。

 ⑤  Arthur E. Moule, Half a Century in China: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London, New 
York and Toronto: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1, p. 55.

 ⑥  传教士艾约瑟访问南京时观察到，太平天国中许多人的确希望建立一个公平高效的政府

体系，并表达出强烈渴望，但是他们甚至连一个省的秩序也无法维持，他们没有技巧来

执行它。参见 Joseph Edkins,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Nanking,” in Jane R. Edkins, Chinese 
Scenes and People: With Notices of Christian Missions and Missionary Life in a Series of 
Letters from Various Parts of China, London: James Nisbet and Co., 1863, p. 305.

 ⑦  林大椿：《粤寇纪事诗》，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简辑》（六），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第 444 页。

 ⑧  汤氏：《鳅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 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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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衙门吏胥，一切皆仍旧章，每亩粮额一斗五升六合，仍用零尖、插替、跌斛诸

浮收陋规，合计每石米须完二石之数”，①1.56 斗应浮收至 3 斗以上。桐乡县清

朝粮赋正额“每亩原征米一斗一合六勺”，②按 3 倍浮收，漕粮在 3.5 斗左右，③

桐乡太平军所征粮额已和清朝统治时期大致相当。曾经当过衙门书吏的俞湖将咸

丰十年冬漕花户册献与海宁太平军首领蔡元隆，博得其信任，遂受命协助当地监

军收粮，“漕赋倍加，需索尤意外”，④可见不乏浮收之情。在袁花镇，“米以秤作

数，如不送秤手钱，强折米无算”，“秤手钱”即给粮差之贿赂，种种舞弊，加以

天灾，使民情大困，“除完漕种子外，皆无过岁粮”。⑤据表 3，在太平军刚刚设

治的 1861 年，上述地方所征粮赋、地丁银与田赋总额都接近或高于清朝征收值，

又经浮收，数目更加膨胀。因不少地区执行“着佃交粮”，由佃农负担田赋、杂

费，旧弊复生加重他们的负担，佃农领导和参加的抗粮暴动频发。

表 3 1861 年太平天国与清政府每亩稻田田赋地租比较

地名
粮赋

（斗）
地丁银
（文）

每石
折价（文）

田赋合计
（斗/文）

地租
（斗）

捐费合计
（每亩文）

主要资料来源

常
熟

太平
天国

3.7 600 2400 8.46/2030 1 990
汤氏：《鳅闻日记》，第 339 页；
龚又村：《自怡日记》，第 65、
81—84 页

清朝 2.5 130 6340 2.71/1715 10—15
光绪《常昭合志稿》卷 10《田
赋志》，光绪三十年用聚珍刊本，
第 20 页 a

长
洲

太平
天国

2 96 2400 3.6/864 6—9 192
《珽天安办理长洲军民事务黄酌
定还租以抒佃力告示》，第155页；
《自怡日记》，第 81 页

清朝 3.75 219 6340 4.1/2597 10—15
光绪《苏州府志》卷 14《田赋
三》，光绪九年江苏书局刊本，
第 47 页 a—b

吴
县

太平
天国

1.75 250 3000 2.58/775 4—5 550

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
平天国史料专辑》，第 26、38 页；
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太
平天国续编》（五），第 316 页

清朝 3.44 258 6340 3.85/2439 10—15
民国《吴县志》卷 45《田赋二》，
1933 年苏州文新公司刊本，第
2 页 a、19 页 b

 ①  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 164 页。

 ②  光绪《桐乡县志》卷 7《食货志下·减赋》，第 26 页 a。

 ③  《署理浙江巡抚左宗棠奏为复查杭嘉湖三属漕粮及核减浙东各属地丁事》，同治二年十二

月初四日，朱批奏折，档号 04—01—35—0086—00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 40《杂志·兵寇》，1922 年陆庆楹刊本，第 27 页 a。

 ⑤  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 707 页。



154

 历 史 研 究 2022 年第 5 期 

续表 3

地名
粮赋

（斗）
地丁银
（文）

每石
折价（文）

田赋合计
（斗/文）

地租
（斗）

捐费合计
（每亩文）

主要资料来源

吴
江

太平
天国

1.8 550 4000 3.98/1590 7—8.4 908
黄熙龄：《吴江黄熙龄日记》，
苏州大学图书馆藏稿本，第 43 页；
《柳兆薰日记》，第 195、220 页

清朝 3.61 173 6340 3.88/2462 10—15
乾隆《吴江县志》卷 13《田赋》，
乾 隆 十 二 年（1747） 刊 本， 第
27 页 a

镇
洋

太平
天国

1 1000 2400 5.17/1240 5—7.5 600
佚名：《避兵日记》，第 28、29 页；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
69 页

清朝 2.94 336 6340 3.47/2200 10—15
光绪《太仓直隶州志》卷 20《赋
役下·田赋》，无页码

嘉
兴

太平
天国

2.6 400 7000 3.67/2585 6—8 455
沈梓： 《避寇日记》，第 164 页；
许瑶光：《谈浙》，《太平天国》
（六），第 578 页

清朝 1.41 138 6340 1.63/1032 10—15
光绪《嘉兴府志》卷 21《田赋
一》，光绪五年鸳湖书院刊本，
第 15 页 a—b

桐
乡

太平
天国

1.56 900 7000 3.99/2792 1—2 665

佚名：《寇难琐记》，南京大
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

《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年，
第 154 页；沈梓：《避寇日记》，
第 164 页

清朝 1.02 118 6340 1.21/765 10—15
光绪《嘉兴府志》卷 22《田赋二》，
第 19 页 a

嘉
善

太平
天国

1.65 520 6000 3.38/2030 5—6 650 沈梓：《避寇日记》，第 45 页

清朝 1.93 173 6340 2.20/1397 10—15
光绪《嘉兴府志》卷 21《田赋一》，
第 35 页 a—b

海
盐

太平
天国

1 700 6000 2.17/1300 4—5 2700
《粮户易知由单》，上海图书馆
藏；海宁冯氏：《花溪日记》，
第 708—709 页

清朝 1.07 126 6340 1.27/804 10—15
光绪《嘉兴府志》卷 21《田赋一》，
第 44 页 b

平
湖

太平
天国

3 750 10000 3.8/3800 4—5 3500 沈梓：《避寇日记》，第 187 页

清朝 1.12 157 6340 1.37/867 10—15
光绪《嘉兴府志》卷 22《田赋二》，
第 1 页 a

石
门

太平
天国

1.63 150 13000 1.75/2269 1.6 450
光绪《石门县志》卷 11《丛谈》，
光绪五年传贻书院刊本，第89页a；
佚名：《寇难琐记》，第 175 页

清朝 1.23 139 6340 1.45/919 10—15
光绪《石门县志》卷 3《田赋》，
第 46 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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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地名
粮赋

（斗）
地丁银
（文）

每石
折价（文）

田赋合计
（斗/文）

地租
（斗）

捐费合计
（每亩文）

主要资料来源

诸
暨

太平
天国

0.25 39 10000 0.29/288 4.5 1575
何桂笙：《劫火纪焚》，第 5 页；
《恋天福董顺泰劝谕》，上海博
物馆藏

清朝 0.07 87 6340 0.21/132 10—15

宣统《诸暨县志》卷 16《田赋》，
宣统二年（1910）刊本，第 25 页 b；
《军帅许给师帅徐札》，上海博
物馆藏

乌
程

太平
天国

2 520 10000 2.72/2720 3—5 2000
皇甫元垲：《寇难纪略》，第 7、
8 页；《乌程花户沈漕粮执照》，
浙江省博物馆藏

清朝 1.81 229 6340 2.17/1377 10—15
光绪《乌程县志》卷 25《田赋》，
光绪七年刊本，第 3 页 b

海
宁

太平
天国

0.53 115 7000 0.69/486 5 2100
海宁冯氏：《花溪日记》，第
700—709 页；沈梓：《避寇日记》，
第 193 页

清朝 0.71 135 6340 0.92/585 10—15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 9《田赋》，
第 20 页 b

太
平

太平
天国

0.2 60 7000 0.29/200 5 1750
叶 蒸 云：《 辛 壬 寇 记》，《 太
平天国续编》（五），第 369、
374、375 页

清朝 0.2 83 6340 0.33/210 10—15
光绪《太平续志》卷 2《赋役》，
光绪二十二年山阴朱增耀刊本，
第 15 页 b—16 页 a

说明：清朝粮米每石折价 6340 文，依《漏网喁鱼集》（第 36 页）记 1859 年常熟数。银钱比

价依彭凯祥《清代以来的粮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73 页）估算的 1556 文。

如有随田附征杂费，则计入“田赋合计”，不计入“捐费”。江南地租情况复杂，依陶煦《重租论》

（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383—

385 页）和金文榜《减租辨》（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 37，光绪二十三年思补楼刊本，第

53 页，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并结合清刑部档案所藏嘉庆年间苏浙各地租额抄件估算，每

亩约 10— 15 斗。为节省篇幅，前文引用过的文献在表中出现时，仅标作者、题名及页码。

太平天国前期有过争取民心的减赋行动。1856 年石达开奉命经营江西，“减

税至半额”，“以故深得民心”。①据当时一位书商描述，“太平天国在安徽的田

赋和关税率都比清政府通行的低”。②后来开辟苏福省，此理念得到延续。洪秀

 ①  “Dominion of the Taiping Dynasty in Nganhwui and Keangse,” The North-China Herald, 
Vol. 7, No. 323, Oct. 4, 1856, p. 38.

 ②  “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China Herald’,” The North-China Herald, Vol. 7, No. 316, 
Aug. 16, 1856, p. 11. 按，太平天国在芜湖设有芜湖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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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减赋诏》称：“朕格外体恤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令该地佐将酌减若

干。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①据表 3，仅从田赋正供（粮赋和

地丁银）看，太平天国的减赋方略在苏南有一定程度执行，长洲、吴县等地田赋

合计均较清制低；但有的地区如常熟、嘉兴，田赋正额仍然高于清制。清朝征漕

有浮收勒折之弊，太平天国亦然。清朝在正赋之外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厘

金、军需捐为主，按田起捐类较少。太平天国则有种类多、数额大的随田附征杂

费。据表 3，在长洲、吴江，随田派征杂费使原本较低的赋额接近或超过清制。

在浙江，1861 年嘉兴、桐乡、平湖、石门、诸暨、乌程等地征收的粮赋额均超过

清制，嘉善、海盐、海宁、太平所征赋额则接近清制。在海盐、平湖、诸暨、乌

程、海宁、太平等地，捐费杂税甚至超过每亩田的正赋。随着太平军的膨胀与腐

化，单靠田赋已无法支撑开支。各地遂不时摊派捐费，征发徭役，仅常熟、昭文

就有按户、按亩征派的数十种捐费。这还未计入供应费、军需捐、路凭、船凭、

剃头凭、特捐、卡税、日捐等随意征、随时征、反复征的税项。轻税薄赋政策终

被竭泽而渔式的强征苛敛取代。过去学界认为太平天国正税轻而捐费重，实际情

况却是赋费均重，农民的负担已接近甚至超过清朝统治时期。失望、不满情绪逐

渐累积为铤而走险的冲动，经济问题遂变成政治问题，太平天国与农民的关系日

趋复杂和紧张。

结  语

综合考察太平天国在江南地区的短暂统治，其社会经济政策有历史贡献。太

平天国以“开创新朝”、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相号召，②在农村颇有作为。一

个重要举措是，1862 年 7 月 9 日，苏、松、嘉、湖四属太平军分兵各路同时行动，

会剿枪船匪帮，这是过去江浙两省地方大员做不到的。③太平天国时，苏州乡官特

 ①  《天王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三），第79页。

 ②  Theodore Hamberg, Halbjahresbericht( 半年度报告 ), from July, 1853 to January, 1854, A—
1.2(1853), 47, Archives of “Basel Missionsgesellschaft,” Basel Mission Archives.

 ③  目睹此事的一位文人沈梓对太平军的行动极为感佩：“卒至以苏、松、嘉、湖遍地之

赌局，遍地之枪船，而受制于长毛一日之号令，杀者杀，掳者掳，逃者逃，散者散，

匿迹销声之不暇……忠王以一土寇之号令，一朝灭之而肃清。”“余生三十余年，目

不见赌，独有此时，窃叹长毛号令，清时地方官所不逮也。”（沈梓：《避寇日记》，

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 138— 139、143 页）但太平军的

努力终因腐败受挫，某些枪船头目通过行贿太平军将领再操旧业。直至 1873 年清廷

还在为枪船滋扰地方大伤脑筋。参见《浙江巡抚杨昌濬奏为试用知府林祖述等拿获

枪匪案内尤为出力请酌量保奖事》，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录副奏折，档号 03—
4777—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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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捐建题写“民不能忘”四字的汉白玉牌坊，破城后，李鸿章责问：“阊门外白石

牌坊何以建于伪忠王耶？”乡绅答因太平天国减粮。直到清朝应当地乡绅之请下令

“免四成之赋”，歌颂忠王的牌坊才被毁去。①清政府战后在江南推行减赋，正是太

平天国刺激使然。②但太平军占领江南初期的积极状态没有长久切实保持下去，轻

徭薄赋政策变得十分脆弱，最终夭折。

在当时形势下，太平天国原有两条出路可选。其一，全面推进“着佃交粮”，

继续剥夺地主富户的资财，将田地分给农民。从“着佃交粮”伊始农民反馈情况

看，虽然不少地区正税较清朝旧制更高，但因为这一政策可能免去地租负担，农民

仍然踊跃完纳，使新政权的田赋得到保障，说明该政策具有一定可行性。但也意味

着基层政权结构大换血，乡官等基层治理队伍亦须改革。太平天国无意且实际无力

践行此项根本之计，遂使干预租佃关系和业佃事务的代业收租、招业收租政策与

“着佃交粮”并行，导致佃农因完粮后还要交租而被激怒，反抗甚剧。其二，允许

并保护地主收租，同时减赋限租、调和贫富。这一折中之策在太平军辖境个别区域

内曾经得到过实践。例如吴江地主柳兆薰所在的芦墟镇，经太平军当局认可，地主

自定租额，降至 7 斗左右，“诸佃踊跃而来”、“还租纷纷”，柳兴奋地称“在目前世

界已为极盛矣”，“余已愿满”。年底即有地主到芦墟乡官局完粮，柳亲眼目击“长

毛催督光景，别有世界，局中人如蚁聚”，一向敌视太平天国的他遂改口尊称太平

军为“毛公”。③

可见，只要把租额限制在佃户支付能力范围内，佃户还租即会顺利；地主虽

然没有收到全租，但完粮之后尚有盈余，也能满意；减赋限租政策顺利实践，政

府田赋收入就有切实保障。这的确是一项对业、佃与政府三方都有利的政策，可

惜仅是吴江县芦墟镇、同里镇的个别案例。据表 3 地租一项，在更多地区，地租

额被限制在极低水平，普遍相当于清朝统治时期的 1/3 或更低，而赋由租出，地

租没有保证，田赋也必然没有着落。在后来的实践中，太平军当局重赋苛敛，使

很多地主生路断绝；同时又倚任此辈为乡官，利用他们把持基层政权，充当征收

钱粮的工具。如此情形下，想要地主支持太平天国，无异于缘木求鱼。不合理的

社会经济政策，将地主与佃农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太平天国赖以维系统治的

 ①  沧浪钓徒：《劫余灰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 16 册，南京：

凤凰出版社，2018 年，第 7153 页。

 ②  《曾国藩李鸿章奏为苏松太岁征浮额积弊太深请比较近来完数酌减定额等事》，同

治二年五月十一日，录副奏折，档号 03— 4846— 045；《闽浙总督左宗棠奏为议

减杭嘉湖三属漕粮事》，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朱批奏折，档号 04— 01— 35—
0288— 052。

 ③  《柳兆薰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 159、161、191、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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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基础被严重削弱。①社会经济秩序紊乱和由此造成的粮饷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在某种程度上，太平天国因粮而亡。当时在上海的外国观察者认为：“如果不是太

平军因粮食断绝出现普遍饥荒，他们的都城即便能被轰塌，恐怕我们也只能和几

个月前的几次攻城以失败而告终的结局一样。”②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天

国陨落在所难免。

受时代和阶级局限，太平天国提不出新的社会改造方案，始终难以突破前朝

旧制，各项措施却愈加繁杂无序，不胜其滥。太平天国虽有后方基地，但将战略

重心置于“取民”，既不致力于恢复和保障农业生产以开源，又不精兵简政以节

流，一味依靠乡官榨取资源，以致狭蹙的辖区民穷粮尽。不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以

支援军需，也是绝大多数旧式农民起义的常见问题。太平天国领导层淡忘了农

民利益，《天朝田亩制度》“天下一家”理论构想也就难以继续汇聚人心。归根结

底，太平天国没有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真正打破封建土地制度对农民

的束缚并动员农民，也就无法建立稳固的基层政权，找到走出农民战争失败宿命

的新路。

正因如此，太平军在江南始终处于单纯的军事占领状态，在广大农村地区统

治基础薄弱。政策偏激、地方失序、激变良民，更严重破坏基层农村的战略腹地功

能，一旦太平天国丢失各个城市据点，就会迅速走向瓦解。继因中外联剿失去“天

时”、安庆失陷失去“地利”后，太平天国丢掉“人和”这根救命稻草，注定在与

湘军的军事决战中败亡。湘军仅用半年多时间就将苏南和浙江攻陷即为明证，太平

天国很快在“中兴”表象下倾覆。

〔作者刘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窦兆锐 成 棣）

 ①  1860 年 8 月，传教士杨笃信在苏州访问时询问一位百姓的立场，他说：“清朝皇帝或

者洪秀全坐江山，都与我们无关紧要，只要他们能让老百姓吃得上饭，平安活下去

就好。”杨笃信说，“这是大多数老百姓的共识”。Letter from Griffi  th John to Tidman, 
August 16th, 1860, Box 6, Folder 2, Jacket C,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South China,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可是到 1861
年 12 月，访问南京后的传教士郭修理总结说：“太平天国对民法和境内的民生都漠不

关心。”参见“Journal of Rev Josiah Cox,” in Prescott Clarke and John S. Gregory, eds.,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A Selection of the Documents, London: Groom Helm Ltd., 
1982, p. 313。

 ②  “Retrospect of Events in the North of China during the Year 1864,” The North-China Herald, 
Vol. 16, No. 755, Jan. 14, 1865, p. 6.



222

CONTENTS & ABSTRACTS

had a lot in common with that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or, more accurately, 

reflected another trajectory of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dynasties. Both 

trajectories of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prov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eng-Zhu school, rather than the Su or some other school, into the 

mainstream school of Confucianism after the Song Dynasty did not occur by chance.

Historical Changes of Financing Support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s Fund” in Qing 

Dynasty Ding Xiuzhen (115)

Financial support mechanism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t the national level fi rst 

appeared in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 identifi ed as Imperial Examinations Fund, which 

was improved by Yongzheng Emperor and Qianlong Emperor in order to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that the coexistence of both Imperial Examinations fees and its expenses in the 

society. The government regulated the public expenses to enhance Imperial Examinations 

Fund including implementation of “Haoxian Guigong”,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the 

public support, and manag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funds by clarifying the items and 

strictly paying off . The amou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Fund was kept arrange from 250 

thousand to 500 thousand in every three years until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 fi nancial support mechanism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Fund was shift (or down-

shift) to local government due to fi nancial crisis of the royal central government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the Jiaqing Emperor. Consequently, the amount of offi  cially fi nancial 

support which was reported to the royal central government disconnected with that of 

support to Imperial Examinations Fund in practice. Thus, it served also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economic causes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 Analysis on the Socio-Economic Order of Rural Jiangsu and Zhejiang with 

Regards to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Liu Chen (136)

From 1860 to early 1861, characterized by the severe war situati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deviated from the basic practice of the Land System to better 

stabilize the rear base. This resulted in a tax system founded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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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implemented in the rural areas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In this way, taxes 

were levied through landlords who collected land rent from tenant farmers, and aimed 

to reestablish local order by relying on the feudal forces such as squires, petty offi  cials, 

and constables. This strategy went agains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asant class, 

and such policy of collecting rent directly from tenant farmers, instead of the landlords, 

in addition to rent restriction, also harmed the interests of the landlord class. Coupled 

with increasing corruption, the taxation method failed. In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the key to victory lies in transforming rural areas into revolutionary bases. The failure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nnounced that without advanced class leadership and 

progressive theories, the peasant class cannot solve this key issue.

Evolu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an Ra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Adamism

 Sun Yixiao (159)

 Pre-Adamism was a precursor of the early modern European racism. Assuming that 

Adam was not the fi rst man and that human history had multiple origins, “pre-Adamism” 

was regarded as a kind of “heresy” against conventional Christian theolog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 revival of the classical polygenism provid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appearance of “pre-Adamis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s and Indians provided 

an empirical basis for European scholars demonstrating the rationality of “pre-Adamism”. 

By doing so, European scholars construct a race theory differ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monogenism. Finally, pre-Adamism advocated western colonial politics, became a 

historical root of modern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Atlantic world.

Discussion and Review

Corvee Households and Status during Wei and Jin Dynasties—Response to and 

Refl ection on “Corvee Household Theory” Zhang Rongqiang (179)

There has been fierce debate in academic circles over the existence of special 

corvee household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Based on the way the records were 

written, especially the Zoumalou bamboo slip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istics of the 

Wu Kingdom, the numbers recorded on the Wu Kingdom’s territorial map and census 


